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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达鑫”、“上市公司”、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获悉恒基达鑫

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

止的原因，并依据该核查确认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 

1、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恒基达鑫股票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开市起停牌。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改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2、2016 年 3 月 23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重组方案相关内容仍需要

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保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

资者利益，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延长股票停牌时间，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3、2016 年 5 月 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

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2016 年 5 月 20 日，恒基达鑫 201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由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重组方案较复杂，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工作量较大，耗费周

期较长，重组方案需进一步商讨、细化及完善，预计无法按期复牌，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5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4、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与山东威高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山东威高集团

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公司与 Alltrad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以

及与威海弘阳瑞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和威海永耀贸易中心（有限合伙）分

别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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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与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公司与山东威高集

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弘阳瑞信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和威海

永耀贸易中心（有限合伙）、Alltrade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分别签署了《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公司与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杨志军、董戎、刘晓航、郭勇、向晓晶、徐晓晶、徐卓、吴

良、迟法安分别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5、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

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了相关公告。 

6、2016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依法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定价基准日的议案》。 

7、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相关政策尚未明确，且何时明确存在不确定性，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无法达到交易各方预期，为保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恒基达

鑫与交易对方进行了友好协商，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达成一致，决定终

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履行的程序 

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8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

止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少一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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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交易各方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股份转让协议》、《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本次交易须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等多项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方可

生效。因此，截至目前，上述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生效，终止本次交易，交

易各方均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积极采取措施，努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并已做到勤勉尽责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推进过程中，本独立财务顾问开展的工作如下： 

（一）参与设计重组方案并协调交易各方的重组方案谈判 

在交易双方谈判基本确定的情况下，本独立财务顾问协助交易各方论证、细

化重组方案，包括重组的具体路径和方法、沟通交易细节、安排项目工作时间表、

布置各阶段重点工作等。 

（二）对上市公司、标的资产及交易各方进行全面尽职调查 

本独立财务顾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恒基达鑫、标的资产、交易

各方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 

（三）组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会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启动以来，本独立财务顾问组织召开了多次中介机构协

调会，对重组过程涉及的法律、审计和评估等问题，持续与相关中介机构进行讨

论，并协商解决方案。 

（四）协调各方推进重组进程 

本独立财务顾问积极协调相关各方准备重组所需的文件材料，就重组的推进

工作与本次交易各相关方保持沟通。 

（五）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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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文件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

信用和勤勉尽责的原则，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恒基达鑫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文件的审慎核查后，出

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和《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六）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本独立财务顾问协助上市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4

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终止程序和信息披

露工作。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要求，已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做到勤勉尽责。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恒基达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期间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恒基达鑫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程序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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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

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 




